2013年度沈阳市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包括创业种子基金）
项目申报须知
沈阳市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包括创业种子基金）（以下简称为风险基金）是由市政府设立的创业风险投资专项引导基金，用于支持科技人员投资创业,支持科技项目产业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发展，聚合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
2013年度风险基金计划工作现已开始，申报的安排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 风险基金的使用范围与方式：

（一）处于种子期及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二）进入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技产业化项目（简称“支持科技产业化项目”）。
（三）对在我市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入股（简称“机构参股”）。

（四）对创业投资机构在我市的投资项目进行联合投资（简称“联合投资”）。

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式包括股权投资和委托贷款两种形式。

二、申请风险基金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创业投资机构申请风险基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依法在沈阳地区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创业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

3、机构至少有3名具备2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投资管理责任。

（二）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及科技产业化项目申请风险基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是依法在沈阳地区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

2.管理团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诚实守信，无不良诚信记录。

3.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备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能力。

4.项目符合国家、省、市的产业技术政策，属高新技术领域及国家鼓励和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产品具有较高创新水平和成长性，市场容量和增长潜力较大，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机构参股项目申请风险基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新设立和拟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应在机构章程中明确规定其在沈阳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产业化项目的投资额不少于其投资总额的50%。

2.机构参股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额度一般不超过新设创业投资机构注册资本的30%。

（四）联合投资项目申请风险基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接受联合投资的企业和项目须符合科技产业化项目规定的条件。

2.联合投资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额度不超过创业投资机构项目投资额的30%。

    三、风险基金项目申报
    风险基金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
    项目申报网址： www.systplan.gov.cn/
    网上申报时间：2012年9月29日--2012年11月15日。

    网上申报内容：

    （1）申报单位注册；

    （2）《项目申报书》填制；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上传。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风险基金项目筛选和审查依据的主要文件，企业必须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求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涉及的有关数据必须与《项目申报书》中的一致。

       （4）附件材料扫描上传，主要包括：

    ①经过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②企业2010、2011年度审计报告和2012年9月份的会计报表，报表需加盖单位公章。

    ③可以说明项目情况的证明文件（如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用户意见等）。

    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高新技术企业提供）。

    ⑤能说明项目知识产权归属及授权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技术合同等）。

    ⑥国家专卖、专控及特殊行业的产品，须附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批准证明、证书。

    ⑦与项目和企业有关的其它参考材料（如环保证明、奖励证明、用户定单、产品照片等）。

     四、申报资料的获取和申报咨询
2013年度沈阳市科技开发风险基金的有关文件、信息和资料可访问沈阳市科学技术计划管理网获取，网址为：www.systplan.gov.cn。    
申报咨询电话：风险中心

22791182、22790244

   科技局发展计划处

联系人：    李  辉          22722794

石  莹          22720342

杨竞喆          22724501

